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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671      证券简称：天目药业       公告编号：临 2020-018 

 

杭州天目山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所持股份被冻结及轮候冻结情况的补充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杭州天目山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近日获

悉公司控股股东长城影视文化企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城集团”）持有

的公司股份于 2018 年 12 月至 2019 年 4 月期间被冻结及轮候冻结的情况，现将

具体情况补充公告如下： 

一、本次股份被冻结基本情况 

（一）2018年 12 月 28日被冻结的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控

股股东 

冻结股

份数量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冻结股份

是否为限

售股 

冻结 

起始日 

冻结 

到期日 

冻结 

申请人 

冻结

原因 

长城

集团 
是 

30,181,

813 
90.96% 24.78% 否 

2018年

12月

28日 

2021年

12月

27日 

横琴三

元勤德

资产管

理有限

公司 

合同

纠纷 

本次被冻结的原因：根据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出具的《协助执行通知书》

（（2018）鲁民初 217 号之一），横琴三元勤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因与长城集团等

合同纠纷案向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对长城集团持有公司的 30,181,813 股股

票进行冻结。 

（二）2019年 3 月 13日被轮候冻结的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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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

名称 

是否为控

股股东 

轮候冻

结股份

数量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冻结股份

是否为限

售股 

冻结 

起始日 

冻结 

到期日 

冻结 

申请人 

冻结

原因 

长城

集团 
是 

30,181,

813 
90.96% 24.78% 否 

2019年

3月 13

日 

冻结期

限为 3

年，自

转为正

式冻结

之日起

计算。 

浙商银

行股份

有限公

司上海

分行 

金融

借款

合同

纠纷 

本次被轮候冻结的原因：根据上海金融法院出具的《协助执行通知书》（（2019）

沪 74民初 125号），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因与长城集团等金融借款合

同纠纷案向上海金融法院申请对长城集团持有公司的 30,181,813 股股票进行冻

结。 

（三）2019年 3 月 25日被轮候冻结的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控

股股东 

轮候冻

结股份

数量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冻结股份

是否为限

售股 

冻结 

起始日 

冻结 

到期日 

冻结 

申请人 

冻结

原因 

长城

集团 
是 

30,181,

813 
90.96% 24.78% 否 

2019年

3月 25

日 

冻结期

限为 3

年，自

转为正

式冻结

之日起

计算。 

长安财

富资产

管理有

限公司 

其他

合同

纠纷 

本次被轮候冻结的原因：根据上海金融法院出具的《协助执行通知书》（（2019）

沪 74民初 379号），长安财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因与长城集团等其他合同纠纷案

向上海金融法院申请对长城集团持有公司的 30,181,813 股股票进行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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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2019年 4 月 2日被轮候冻结的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控

股股东 

轮候冻

结股份

数量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冻结股份

是否为限

售股 

冻结 

起始日 

冻结 

到期日 

冻结 

申请人 

冻结

原因 

长城

集团 
是 

29,988,

228 
90.38% 24.63% 否 

2019年

4月 2

日 

冻结期

限为 3

年，自

转为正

式冻结

之日起

计算。 

宝诚创

展（北

京）资

本管理

有限公

司 

合同

纠纷 

本次被轮候冻结的原因：根据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出具的《协助执行通知

书》（（2019）京 0105 民初 20641号），宝诚创展（北京）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因与

长城集团等合同纠纷案向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申请对长城集团持有公司的

29,988,228股股票进行冻结。 

二、股东股份累计被冻结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累计被冻结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累计被冻结

数量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长城集团 30,181,813 24.78% 30,181,813 100% 24.78% 

长城集团目前持有公司股份 30,181,813 股，占公司股份的 24.78%，累计被

冻结 30,181,813 股，占长城集团所持公司股份的 100%；长城集团所持公司股份

累计已被轮候冻结 18 次，累计轮候冻结 542,885,464 股（具体情况详见公司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公告：临 2019-012 号、临 2019-017号、临 2019-036

号、临 2019-038号、临 2019-040号、临 2019-053号、临 2019-054号、临 2019-056、

临 2019-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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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控股股东债务情况、股份被冻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一）控股股东债务情况 

根据长城集团提供的信息，截止本公告披露日，长城集团作为主债务人最近

一年已到期未兑付的有息负债 18.21亿元；因债务违约纠纷涉及的重大诉讼（诉

讼金额 1000 万元以上）共计 11 起，涉及长城集团主债务诉讼累计金额 16.38

亿元。其中，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吴证券”）诉长城集团质押

式证券回购纠纷一案，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判令长城集团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

内支付原告东吴证券回购款本金 29,000万元、利息 4,263,000元（暂计算至 2018

年 12 月 13 日，之后的利息以未付本金为基数按照年利率 6.3%计算至实际清偿

之日止）及违约金 435,000 元（暂计算至 2018 年 12 月 13 日，之后的利息以未

付本金为基数按照日利率 0.03%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偿付原告东吴证券律

师费损失 280,000元；目前该案进入执行程序，申请执行人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申请拍卖、变卖被执行人长城集团持有的天目药业股票 2,500万股，并以拍卖

所得清偿被执行人长城集团结欠之债务，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将于 2020 年 5 月

7 日 10 时至 2020 年 5 月 8 日 10 时止在阿里巴巴司法拍卖网络平台对被执行人

长城集团持有公司 2,500万股无限售流通股进行拍卖（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4月 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披露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0-017）。 

长城集团未发行债券，因此不存在主体和债项信用等级下调的情形。 

（二）控股股东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情况 

公司前期披露的关于公司控股股东涉及非经营性资金占用 2,460 万元及公

司为关联方长城影视股份有限公司违规担保涉及的 1,430万元诉讼事项（具体内

容详见公告于 2019年 11月 5日披露的《关于收到浙江证监局行政监管措施决定

书的公告》），截止目前，长城集团及长城影视股份有限公司尚未解决上述资金占

用及违规担保事项。长城集团、长城影视股份有限公司应当尽快解决上述资金占

用及违规担保事项，公司将积极敦促长城集团和长城影视股份有限公司解决上述

资金占用及违规担保事项，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三）控股股东所持公司股份被司法冻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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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司控股股东所持公司股份被冻结及轮候冻结事项目前尚未对上市公司

生产经营造成重大影响，公司生产经营情况正常。 

2、如公司控股股东所持公司股份被司法处置，可能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

发生变更。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3、长城集团目前持有公司股份 30,181,813 股、占公司股份的 24.78%，为

公司第一大股东、公司控股股东；公司第二大股东为青岛汇隆华泽投资有限公司，

目前持有公司股份 26,799,460股、占公司股份的 22.02%；公司第三大股东为杭

州岳殿润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目前持有公司股份 3,954,600、占公

司股份的 3.25%。若控股股东所持公司股份被司法处置，可能会导致公司股权结

构发生变化。 

4、公司控股股东所持公司股份被冻结及轮候冻结事项未对公司治理产生重

大影响。 

5、公司控股股东不存在需要履行业绩补偿义务的情形。 

公司将密切关注上述事项的后续进展情况，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时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www.see.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上述指定报刊及网站刊登

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公告，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杭州天目山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4 月 10 日 


